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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关于对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23〕第 85 号， 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
确认，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一、因存在大额资金占用，你公司 2022 年年报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并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余额 133,785.89万元。

1、根据《2022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2022年期初资金占用金额为 23,488.70万元。请全面核查你公司以前年度至回函日发生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况，以列表形式逐笔说明占用时间、占用方、占用金额、日最高余额及占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比例、占用手段、已偿还金额、偿还时间、偿还方式，并说明造成违规行为的责任人认定情况
等。

【公司回复】
（一）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经核查，以前年度至回函日发生的非经营资金占用明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1、2018年度

资金占用方 期初占用
本金余额

本期占用本
金

本 期 归 还
本金

期末未还
本金余额

占用
手段

偿还
方式 责任人

本金日最
高
余额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
比例

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 135.00 135.00 -

供应商
预付款

现金偿
还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

999.30 0.24%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
司 - 999.30 - 999.30

合计 - 1,134.30 135.00 999.30

2、2019年度

资金占用方 期初占用本
金余额

本期占用本
金

本 期 归 还
本金

期末未还本
金余额

占用
手段

偿还
方式 责任人 本金日最高

余额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
比例

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 2,200.00 1,698.00 502.00

供应商
预付款

现金偿
还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

24,763.00 5.57%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
司 999.30 - - 999.30

北京康吉森自动化设
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1,500.00 - 1,500.00

重庆兆盈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 19,896.70 1,005.00 18,891.70

北京中腾物联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 2,870.00 - 2,870.00

合计 999.30 26,466.70 2,703.00 24,763.00

3、2020年度

资金占用方 期初占用本
金余额

本期占用本
金

本期归还本
金

期末未还本
金余额

占用
手段

偿还
方式 责任人 本金日最高

余额

占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净
资产
比例

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502.00 13,664.00 12,092.00 2,074.00

供应商预
付款

现金偿
还

控股股
东及实
际控制
人

32,110.00 6.58%

青岛恒超机械有限公
司 - 3,100.00 2,000.00 1,100.00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
司 999.30 - 999.30 -

北京康吉森自动化设
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 1,500.00 -

重庆兆盈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18,891.70 3,748.30 15,791.70 6,848.30

北京中腾物联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870.00 - - 2,870.00

合计 24,763.00 20,512.30 32,383.00 12,892.30

4、2021年度

资金占用方 期初占用本
金余额 本期占用本金 本期归还本

金
期末未还本
金余额

占用
手段

偿还
方式 责任人 本金日最高

余额

占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净资产
比例

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2,074.00 55,340.00 39,714.00 17,700.00

供应商
预付款

现金
偿还

控股股
东及实
际控制
人

67,628.30 13.32%

青岛恒超机械有限公
司 1,100.00 7,930.00 7,100.00 1,930.00

重庆兆盈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6,848.30 - 6,848.30 -

北京中腾物联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870.00 3,950.00 6,820.00 -

宁夏朗盛精密制造技
术有限公司 - 14,000.00 14,000.00 -

宁夏中自投资有限公
司 - 1,000.00 1,000.00 -

宁夏中自实业有限公
司 - 1,000.00 1,000.00 -

合计 12,892.30 83,220.00 76,482.30 19,630.00

5、2022年度

资金占用方 期初占用本
金余额 本期占用本金 本期归还本

金
期末未还本金
余额

占用
手段

偿还
方式

责任
人

本金日最高
余额

占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净
资产
比例

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17,700.00 - 1,000.00 16,700.00

供 应
商 预
付款

现金偿
还

控股
股东
及实
际控
制人

126,385.48 40.94%

青岛恒超机械有限公
司 1,930.00 60,060.00 6,900.00 55,090.00

重庆兆盈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 1,850.00 1,850.00 -

青岛倬立恺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 25,000.00 - 25,000.00

山东隆昌盛配件有限
公司 - 15,090.00 - 15,090.00

山东舒达交通装备有
限公司 - 14,505.48 - 14,505.48

合计 19,630.00 116,505.48 9,750.00 126,385.48

6、2023年 1月 1日至回函日

资金占用方 期初占用本金
余额

本期占用
本金

本期归还
本金

期末未还本金
余额

占用
手段

偿还
方式

责任
人

本金日最高
余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
比例

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16,700.00 - - 16,700.00

供应商
预付款

现金
偿还

控股
股东
及实
际控
制人

126,385.48 40.94%

青岛恒超机械有限公
司 55,090.00 - 908.37 54,181.63

青岛倬立恺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25,000.00 - - 25,000.00

山东隆昌盛配件有限
公司 15,090.00 - - 15,090.00

山东舒达交通装备有
限公司 14,505.48 - - 14,505.48

合计 126,385.48 - 908.37 125,477.11

注：上述金额仅为拆借的本金，不含应计提的利息。
（二）责任人认定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本次资金占用的主要责任人，其已就资金占用的解决方案向公司发

来函件，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实际控制人函件的公告》
（2023-025）。

【会计师意见】
针对公司至回函日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询问治理层和关键管理人员关于关联方及其他方资金占用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2）获取所有银行对账单，重点核查其中与关联方及其他资金占用方往来的明细；
（3）获取并检查公司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并逐笔与银行

对账单及银行回单核对；
（4）核查关联方及其他方资金占用、占用时间、用途、归还的具体情况。
我们认为华铁股份 2022年度在识别及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运行方面存在缺陷；未

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内部控制失
效。 具体意见详见我们出具的编号为大华内字[2023]000226号的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
编号为大华审字[2023]002259号的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根据《汇总表》，你公司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外，存在“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资金占用余额 55,532.28万元。 请说明“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涉及对象与你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关联关系，未将其认定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控制企业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回复】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包括青岛倬立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山东隆昌盛配件有限公司、山东

舒达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以上三家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青岛倬立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3334039394A

法定代表人 董利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5-03-13

经营期限 2015-03-13�至 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董利 500 100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鞍山二路 46号 D469号

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机械设备、配电设备及配件、电器元件、紧固件、办公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名称 山东隆昌盛配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700MA3CMR269E

法定代表人 李哲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6-11-29

经营期限 2016-11-29�至 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青岛盛远恒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

注册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高新区延河路 1669号菏泽双创街 A座 2层 A213室

经营范围 轨道交通装备及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企业名称 山东舒达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4MA3EXCET40

法定代表人 谢仲欣

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11-28

经营期限 2017-11-28�至 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谢仲欣 8000 100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双元路 197号

经营范围

铁路机车车辆维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高铁
设备、配件制造；高铁设备、配件销售；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模具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平面设
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机械设备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生物基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第三方平台公开信息资料进行了核查，并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出具了书面声明，公司认为以上三家公司与前述主体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实际控制人确认
系通过上述企业实施资金占用，且公司无法穿透核查获取其他充分适当证据，基于以上事实，在与会
计师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前述三家公司列报为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会计师意见】
针对未将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涉及对象认定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 我们实施

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并检查企业编制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清单，询问治理层和关键管理人员是否存在未披

露但实际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或关联方交易；
（2）通过第三方平台检查“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存在关联关系；
我们未能获取“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充分适当证据，基于实际控制人系通过上述企业实施资金占用，且我们无法穿透最
终资金占用方的事实，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
表》将其列示为“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占用，具有合理性。

3、根据《汇总表》，占用形成原因之一为“支付实际控制人因承担其合作伙伴北京海顺德投资有限
公司连带清偿责任而导致的诉讼索赔。 ”请核实你公司是否存在因违规担保而形成清偿责任的情况，
如是，请具体说明。

【公司回复】
（一）经公司全面了解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承担其合作伙伴北京海顺德投资有限公司连带清

偿责任而导致的诉讼索赔系实际控制人自身的民事纠纷，原告、被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等均与公司
无关，公司不存在因违规担保而形成清偿责任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北京海顺德诉讼
中承担个人连带清偿责任且已清偿完毕。

公司对实际控制人宣瑞国先生就其个人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相关事项进行了访谈， 经了解具体
情况如下：

2016年 7月，宣瑞国先生为其合作伙伴控制的北京海顺德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海顺德”）向坤泰
济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坤泰济”）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后因北京海顺德未能按照
约定向坤泰济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坤泰济向法院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北京海顺
德应向坤泰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8,200 万元和相关利息， 宣瑞国先生及其合作伙伴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因北京海顺德未能向坤泰济按时足额清偿股权转让价款和相关利息，坤泰济申请强制执行。 宣瑞
国先生在收到判决书后， 已代北京海顺德向坤济泰支付清偿款项及相关利息。 经友好协商， 各方于
2019年 8月 29日达成并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坤泰济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并终止执
行，2020年 1月 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结案通知书》，案件已执行完毕。

（二） 经公司再次核查，发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全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存在一笔未经审议及
披露的担保事项。北京全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以 2.5亿元定期存单为重庆擎帛科技
有限公司（债务人）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署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同》（主合同）提供
质押担保，担保时间自 202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担保范围为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依据主合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基于该债券产生的违约金、赔偿金
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
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 该担保已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到期自动解除，未触及担
保义务。

截至回函日，公司不存在因违规担保而形成清偿责任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针对公司是否存在因违规担保而形成清偿责任的情况，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评价和测试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并检查企业信用报告、担保相关事项的公司决策文件及相关事项的披露信息；
（3）获取企业管理层声明；
（4）结合货币资金函证程序，检查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披露或违规的担保情况；
经再次核查， 我们发现华铁股份全资子公司北京全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存在一笔未经审议及

披露的担保事项。北京全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以 2.5亿元定期存单质押为第三方提
供担保，该担保已于 2022年 7月到期自动解除，未触及担保义务。

截至报告期末，华铁股份不存在因违规担保而形成清偿责任的情况。
4、根据《汇总表》，资金占用方包括青岛恒超机械有限公司、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山东

隆昌盛配件有限公司等，前述企业均为你公司曾披露的主要供应商。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前五名
供应商采购额占比 37.89%，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比 78.07%，均不存在关联方。

请补充披露近五年你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客户名称、采购/销售
涉及的具体业务和产品、定价方式、合作年限、业务模式、销售回款情况，并说明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相关业务是否具备商
业实质；近年你公司主要供应商及客户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及变化原因（如适用），在此基础上再次核实
你公司相关业务及收入是否真实， 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方式掩盖关联交易的实质以及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联交易或资金占用行为。

【公司回复】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给水卫生系统及配件、辅助电源系统及配件、高铁座椅及检修业务等，业务模

式主要采取以销定产，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再经过生产加工后将合格的产成品销
售给客户。

公司 2018至 2022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年度 名称 具体产品 定价方式 合作年限 回款

2018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5年以上 100%

2018 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本年新增 100%

2018 青岛轶骋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100%

2018 中科恒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储能柜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100%

2018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组件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100%

2019 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1-2年 100%

2019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5年以上 100%

2019 中设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 光伏储能柜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100%

2019 中铁物总进出口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100%

2019 中科恒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储能柜 双方协商 1-2年 100%

2020 中铁物总进出口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双方协商 1-2年 100%

2020 中科恒通（宁夏)新能源储能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组件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100%

2020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5年以上 100%

2020 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2-3年 100%

2020 中设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 光伏储能柜 双方协商 1-2年 100%

2021 中铁物总进出口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双方协商 2-3年 100%

2021 中设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 光伏储能设备 双方协商 2-3年 100%

2021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5年以上 100%

2021 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3-4年 100%

2021 青岛中车四方轨道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1-2年 100%

2022 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4-5年 37.76%

2022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5年以上 27.68%

2022 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打磨车进口配件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44.28%

2022 青岛中车四方轨道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2-3年 100%

2022 青岛四方阿尔斯通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产品 招投标 3-4年 77.63%

公司 2018至 2022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年度 名称 具体产品 定价方式 合作年限

2018 内蒙古一机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太阳能组件、光伏储能柜 双方协商 4-5年

2018 日本明治株式会社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18 青岛弘信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18 山东轶骋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2018 青岛胜世嘉工贸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19 内蒙古一机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光伏储能柜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19 山东轶骋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1-2年

2019 湖北中兵物资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2-3年

2019 日本明治株式会社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19 青岛弘信源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20 内蒙古一机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光伏储能柜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20 山东隆昌盛配件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2-3年

2020 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组件 双方协商 4-5年

2020 青岛恒超机械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4-5年

2020 PERFECT� ON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钢轨铣磨车 双方协商 本年新增

2021 内蒙古一机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光伏储能柜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21 山东舒达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3-4年

2021 山东隆昌盛配件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3-4年

2021 湖北中兵物资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4-5年

2021 四川商投善集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2-3年

2022 哈斯科亚太铁路机械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4-5年

2022 山东隆昌盛配件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4-5年

2022 山东鑫隆晟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2-3年

2022 日本明治产业株式会社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5年以上

2022 山东轶骋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铁相关配件 双方协商 4-5年

经向实际控制人宣瑞国先生核实，其中除中科恒通（宁夏)新能源储能有限公司、青岛恒超机械有
限公司及伊犁远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为其实际能够控制的企业外， 其他供应商及客户公司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公司与上述供应商、客户均不存
在利益输送，相关业务具备商业实质。 在向实际控制人核实前，公司在采购、销售环节严格按照公司内
部制度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并不知悉前述公司被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的情况。 为保障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公司将对公司与前述公司签订的销售、采购协议按照关联交易标准进行追认。

公司 2018 至 2022 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未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前述情形及“三”之回复所述
情形外， 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方式掩盖关联交易的实质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的行为，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联交易或资金占用行为。

【会计师意见】
针对公司 2018至 2022年度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存

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相关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相关业务及收入是否
真实， 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方式掩盖关联交易的实质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行为， 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联交易或资金占用行为。 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
于：

（1）获取并检查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清单。 询问治理层和关键管理人员是否存在未披
露但实际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或关联方交易；

（2）通过第三方平台检查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存在关
联关系；

（3）了解公司的销售模式、经营模式，结合了解公司及其环境时获取的信息，检查营业收入的确认
条件、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前后期是否一致；

（4）获取重要客户基本信息，对销售客户进行访谈，结合函证程序，了解公司与其交易模式；
（5）获取并检查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例如发票、合同、协议及入库单据等相关文件）。
（6）获取并检查企业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并与银行对账

单及银行回单核对。
（7）查阅以前年度审计工作底稿，复核以前年度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华铁股份公司 2022 年度在识别及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运行方面存在缺

陷；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内部控制失效，由于资金占用具有隐蔽性，因此我们
对是否存在其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的关联方，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相关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方式掩盖关联交
易的实质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联交易或资金占用行
为无法判断；对相关业务及收入是否真实，我们在执行上述审计程序及公司实施 2020 年度及 2021 年
度差错更正后，发现公司存在需要根据新收入准则按净额法调整确认收入的情形，具体情况详见“三”
之回复。

5、年报显示，占用方拟通过现金清偿、股权转让、以资抵债等方式偿还占用款项。 其中，约 152.69
万元预计于 2023年 5月偿还，剩余款项预计于 2023年 11月偿还。 请说明截至回函日的偿还情况，并
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受限情况、财务现状、现金流、还款来源、所持资产等说明偿还措施
的可行性，是否具备履约保障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一）截至回函日，资金占用款项的偿还情况
截至回函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通过现金清偿方式，累计归还占用资金金额（含本金及利息

合计）1,397.94万元，尚未归还的余额（含本金及利息合计）为 134,556.52万元。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受限情况、财务现状、现金流、还款来源、所持资产等说明偿还

措施的可行性，具备履约保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受限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兆盈瑞通 139,600,000 8.75 139,600,000 139,600,000 100 8.75

拉萨泰通 261,187,061 16.37 180,240,000 260,240,000 99.64 16.31

合计 400,787,061 25.12 319,840,000 399,840,000 99.76 25.06

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回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主要经营性资产包括：

资产情况 持股比例 受限情况

青岛兆盈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股权 76% 45%股权质押给了公司；
其余 31%股权质押给了其他机构

北京康吉森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 25.08% 25.08%股权质押给了其他机构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经营性资产为德国 BVV 集团（境内持股主体为青岛兆盈轨道交通设备有
限公司，简称“青岛兆盈”）及北京康吉森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康吉森”）。

青岛兆盈和北京康吉森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1、青岛兆盈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79,901.34

资产净额 107,200.01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63,027.65

净利润 4,047.15

2、北京康吉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59,189.04

资产净额 164,146.30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01,820.38

净利润 10,195.37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资产的变现价值足以偿还资金占用款及其利息，具备履约保障能力。
（三）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023年 5月 15日，青岛兆盈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45%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的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未来如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公司拥有处置相应股权的权利。
同时，为督促相关责任方履行还款义务，保障公司合法权益，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
（1）公司及时成立追偿资金专项小组，由公司副董事长担任组长，组员包括独立董事、公司高管

等；组成部门包括总经理办公室、内审部、财务部、证券部；实时跟进占用资金追回情况并向董事会及
管理层汇报，负责开展日常工作。

（2）采取具体措施进行资金追偿：公司已于年度报告披露当日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出资金
占用方案细化催告函，敦促其尽快归还相关款项，要求其出具可行的解决措施方案，并细化方案的具
体执行方式、时间节点。

（3）若相关责任方无法按承诺期限如期归还相关款项，公司将依法通过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
等司法救济途径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4）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监事会正在就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并按
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5）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对公
司管理层、股东关于资金占用、关联方资金往来等事项的学习和培训，修订相关内部制度，要求公司各
层面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内审人员重点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提高规
范运作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事项决策上严格执行内部
控制审批程序，以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会计师意见】
针对资金占用方截至回函日偿还的资金，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并逐笔核查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所对应的凭证、合同及后附银行单据等相关文件资料，

核查相关单位名称、日期、金额等关键信息，确定每笔交易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2）检查银行回单真实性。 通过银行官网中的电子回单验证网页（如有）或亲自登录公司网银核对

与银行回单的内容是否一致；
截至回函日， 资金占用方共偿还资金占用金额 1,397.94万元， 其中偿还资金占用本金 908.37 万

元，偿还资金占用利息 489.57万元。
由于我们无法执行了解、核实控股股东及其他资金占用方可偿还资产能力方面的审计程序，因此

无法判断相关偿还措施的可行性。
6、你公司将未归还的占用款计入其他应收款，说明报告期计提相关坏账准备情况及依据，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审慎、合理。
【公司回复】
公司其他应收款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具体组合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计提坏账准备

情况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组合 1 共同信用风险特征，根据账龄划分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率，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组合 2 共同信用风险特征，关联方往来及资金占用款项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率，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组合 3 共同信用风险特征，非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率，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其
他应收款 --- --- --- --- ---

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
其他应收款 1,453,065,385.04 100.00 2,192,120.51 0.15 1,450,873,264.53

其中：组合 1 15,082,714.96 1.04 2,192,120.51 14.53 12,890,594.45

组合 2 765,451,969.86 52.68 --- --- 765,451,969.86

组合 3 672,530,700.22 46.28 --- --- 672,530,700.22

合计 1,453,065,385.04 100.00 2,192,120.51 0.15 1,450,873,264.53

公司其他应收款组合 1 中包含日常经营中涉及的应收款项，如保证金及押金、备用金、代垫社保
公积金等，该账龄组合按照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1,433,335.01 342,870.34 3.00

1－2年 984,169.05 98,416.90 10.00

2－3年 760,840.90 228,252.27 30.00

3－4年 3,050.00 1,525.00 50.00

4－5年 1,901,320.00 1,521,056.00 80.00

合计 15,082,714.96 2,192,120.51 14.53

公司其他应收款组合 2、组合 3 中主要为关联方往来及资金占用款项，非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及
根据拆出资金按照 4.35%年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 公司基于实控人的承诺及回款计划，参考还款能
力，还款可能性较大，未对上述组合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上述会计处理谨慎，合理。
【会计师意见】
针对公司报告期其他应收款计提相关坏账准备情况及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合理，我们

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了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信用风险组合的划分，关注企业历史数据是否充分，

评价信用损失准备计提的合理性，计算是否正确；
（2）通过分析其他应收款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验证信用风险组合划分是否合理。
（3）获取并检查管理层提供的实控人承诺函及还款计划，评估其他应收款中资金占用款项的可回

收性。
我们无法判断华铁股份公司目前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可回收性， 无法判断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谨慎、合理。
7、根据你公司 2023年 5月 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你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

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 99.76%。请说明截至回函日，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是
否存在平仓风险，对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占用事项解决及控制权等是否产生重大影响。 如是，请
具体说明并向市场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函询，根据其书面回复，截至回函日，由于近期公司股价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波动，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已触及平补仓线。 经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与
相关质权人协商沟通，其充分了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解决资金占用事项的重要性、紧迫性及相关
安排，将审慎行使平仓权利。 同时，为进一步保证在触及质押平仓情形下维持控制权稳定性，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也预备了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增信、追加保证金等应对措施。

虽控股股东与相关机构已建立了良好的协商沟通关系，并预备了相对充分的应对措施，但若未来
出现行业性系统风险，或上市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非理性持续下行，公司控股股东因资金安排不合
理等原因，导致不能及时追加保证金或提前偿还融资款项，或因归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解决资金
占用事项后续进展的不确定性等， 未来可能出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部分股票被强制平
仓的风险，从而对公司日常经营、资金占用事项解决及控制权稳定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可能出现的质押股票平仓风险。

【会计师意见】
针对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占用事

项解决及控制权等是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质押及担保物相关情况；
（2）获取并检查管理层提供的实控人承诺函及还款计划，评估其他应收款中资金占用款项的可回

收性；
基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已触及平补仓线的事实，且由于我们无法执行了解、核

实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资金占用方可偿还资产能力方面的审计程序，因此我们无法判断是否
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占用事项解决及控制权等产生重大影响。

8、请再次核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违规财务资助、违规关联交易，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等。

【公司回复】
经再次核查，除“一”之“3”中说明的情况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违规担保，亦不存在其他资金占

用、违规财务资助、违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等。
【会计师意见】

针对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违规财务资助、违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等，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并检查企业编制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清单，询问治理层和关键管理人员是否存在未披
露但实际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或关联方交易；

（2）亲往银行或从企业网银端获取报告期银行对账单及回单，并选取一定金额标准进行大额双向
测试，实施银行存款大额双向测试、细节测试审计程序检查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3）获取并检查企业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并与银行对账
单及银行回单核对；

（4）通过第三方平台检查与公司发生大额资金往来的交易对方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

我们认为华铁股份 2022年度在识别及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运行方面存在缺陷；未
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内部控制失
效。 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华铁股份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违规财务资助、违规关联交易，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说明以前年度就关联方资金往来相关事项所执行的审
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未发现资金占用的原因及合理性；并核实相关事项对 2022 年财务报表的影
响是否具有广泛性，是否存在审计受限情形，出具保留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恰当，是否存在以保留意
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针对以前年度就关联方资金往来相关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并检查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清单。 询问治理层和关键管理人员是否存在未披

露但实际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或关联方交易；
（2）通过第三方平台检查公司主要供应商及客户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存在

关联关系；
（3）获取重要客户供应商基本信息，对客户及供应商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与其交易模式，并确认其

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方关系；
（4）获取公司存在大额预付账款的说明；
（5）获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预付供应商货款的合同、对供应商进行访谈，确认预付款项的性质，并

实施函证程序确认预付款项金额；
基于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未发现公司存在资金占用的主要原因为资金占用方系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通过第三方代持股权的方式控制该公司。
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列示金额为 145,306.54 万元，其中资金占用金

额合计 133,785.89万元。 针对上述款项，我们获取了公司提供的实控人资金占用明细，包括但不限于
占用时间、占用方、占用金额、已偿还金额、偿还时间、偿还方式等，访谈实控人了解其资金占用的用途
及拟归还资金计划，然而基于公司未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未有效执行防范控股
股东及其他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 上述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我们的审计范围
受到限制。 我们无法判断公司目前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方实际资金占用情况的准确性
及完整性，也无法判断占用资金在未来期间的可收回性。 在考虑所涉及的事项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账
户产生影响， 其中资金占用形成的其他应收款合计占华铁股份公司 2022年末资产总额的 21.31%，亦
未对盈亏性质变化等形成实质性影响，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非非常重大和广泛，我们对该事项出具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不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

二、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计提商誉减值 110,823.24 万元，涉及 Tong Dai Control(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通达”）、山东嘉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嘉泰”）、湖南博科瑞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博科瑞”）三个子公司。 根据你公司 2023年 4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计差错公告》”），你公司补提 2020年、2021 年商誉减值
合计约 17,123.73万元。

1、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追溯调整 2020 年、2021 年商誉减值的具体情况，包括涉及标的及对应计提
金额、 商誉减值测算依据及过程， 并说明以前年度未予以计提的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 2020 年、
2021年就商誉减值执行的审计程序情况，获取的相关证据是否充分、恰当。

【公司回复】
（一）追溯调整的原因及追溯测算依据
公司于 2022 年度末对香港通达前期会计重大差错进行更正:2020 年与中科恒通(宁夏)新能源储

能有限公司签署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型号:隆基 340W)销售合同销售含税金额人民币 1.936 亿元，2021
年与中科恒通(宁夏)新能源储能有限公司签署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型号:隆基 340W)销售合同含税金额
人民币 1.35亿元，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收入确认条件；同时公司对山东嘉泰部分业务进行了模拟
调整，在仅考虑调整收入、成本、费用的联动影响，其他预测参数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 2020 年度、
2021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数据进行了调整测算。

（二）追溯调整涉及的标的、商誉减值测算过程及对应计提金额
2020年、2021年商誉减值计提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香港通达资产组 山东嘉泰资产组

2020年商誉减值金额 2021年商誉减值金额 2020年商誉减值金额 2021年商誉减值金额

期初余额 111,028,347.18 131,553,410.27 0.00 10,124,376.99

原计提金额 0.00 0.00 0.00 0.00

补计提金额 20,525,063.09 79,827,047.06 10,124,376.99 30,111,421.55

期末余额 131,553,410.27 211,380,457.33 10,124,376.99 40,235,798.54

2020年度追溯调整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香港通达资产组 山东嘉泰资产组

资产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① 198,559,251.36 74,378,493.22

分摊至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账面价值② 2,499,884,061.39 1,664,891,837.24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2,698,443,312.75 1,739,270,330.46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④ 2,677,918,249.66 1,719,418,610.87

商誉减值金额⑤（③＞④时，⑤=③-④） 20,525,063.09 19,851,719.59

持股比例⑥ 100% 51%

应确认商誉减值金额⑦=⑤*⑥ 20,525,063.09 10,124,376.99

2020 年度对于香港通达资产组、 山东嘉泰资产组应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分别为 20,525,063.09
元、10,124,376.99元。

2021年度追溯调整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香港通达资产组 山东嘉泰资产组

资产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① 192,252,460.72 72,673,476.90

分摊至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账面价值② 2,479,358,998.30 1,645,040,117.65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2,671,611,459.02 1,717,713,594.55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④ 2,591,784,411.96 1,658,671,591.51

商誉减值金额⑤（③＞④时，⑤=③-④） 79,827,047.06 59,042,003.04

持股比例⑥ 100% 51%

应确认商誉减值金额⑦=⑤*⑥ 79,827,047.06 30,111,421.55

2021 年度对于香港通达资产组、 山东嘉泰资产组应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分别为 79,827,047.06
元、30,111,421.55元。

（三）以前年度未予以计提的原因
相关子公司在以前年度运营情况稳定，未出现经营大幅不及预期、行业政策变化、产能严重过剩

等商誉减值迹象，故以前年度未予以计提。
【会计师意见】
经查以前年度底稿，针对公司 2020年、2021年商誉减值，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复核公司对资产组的认定和商誉的分摊方法；
（2）与公司管理层讨论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关键
评估的假设、参数的选择、预测未来收入及现金流折现率等的合理性；
（3） 与公司聘请的外部评估机构专家等讨论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 关键评估的假

设、参数的选择、预测未来收入及现金流折现率等的合理性；
（4）评价由公司聘请的外部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客观性、经验和资质；
（5）利用第三方估值专家的工作，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协助我们评估管理层选择的估值方

法和采用的主要假设的合理性；
（6）测试未来现金流量净现值的计算是否准确；
鉴于企业存在对以前年度收入的会计差错调整，导致 2020年、2021年商誉进行了减值调整情况，

因此对相关年度商誉减值也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差错更正后，我们认为就商誉减值执行的审计程序所
获取的相关证据是充分、恰当的。

2、请列示香港通达、山东嘉泰、湖南博瑞科近三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主要财务指标及变动情况、
毛利率情况、在手订单或项目情况；并逐家说明报告期及上期商誉减值测试具体过程和方法、重要假
设、关键参数（包括但不限于预测期、未来收入及增长率、毛利率、经营费用、折现率等）的选取依据及
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公司经营实际及发展趋势，报告期及上期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是否发生重大
差异，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近三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在手订单情况
1、香港通达
香港通达专营轨道车辆用配件和产品，目前主营产品已实现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同时代理

销售国外技术领先和质量优良的轨道产品，并进行合作配套和开发。 产品主要分为研发生产类和代理
贸易类，其中研发生产类的产品有：给水卫生系统、备用电源系统、检修服务及制动闸片；代理贸易类
产品主要有：烟火报警系统、紧固件、地板布、轴承等，主要应用于高铁动车组、城际列车、地铁、普通客
车等轨道交通车辆。 此外也提供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产品的检修服务以及提供轨道交通基础设施保
养及相关零件的维护服务，是国铁集团和中国中车的重要供应商。

香港通达近三年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在手订单（不含税） 145,522.07 114,546.40 42,075.94

注：因香港通达订单合同主要于产品交付验收后签署合同、开票并确认收入，历史年度在手订单
口径系按当年签署合同订单口径统计；截至复函日，香港通达在手订单金额约为 24,464.69 万元人民
币（不含税）。

2、山东嘉泰
山东嘉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主要营业范围是围绕轨道交通座椅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提

供完整的产品解决方案。 山东嘉泰是行业内现有唯一一家拥有全系列轨道交通座椅产品供应商资质
的企业，目前向中国中车旗下主机厂包括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青岛四方阿尔斯通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南京中车浦镇城轨车辆有限
责任公司等主机厂供应 VIP座椅、客室座椅、城际列车座椅等型号座椅,同时向主机厂或国铁集团下属
各铁路局提供检修服务及并销售相关检修配件。 山东嘉泰市场占有规模和综合实力在细分行业中处
于领先地位。

山东嘉泰近三年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在手订单（不含税） 56,696.59 68,057.66 13,033.56

注：因山东嘉泰订单合同主要于产品交付验收后签署合同、开票并确认收入，历史年度在手订单
口径系按当年签署合同订单口径统计；截至复函日，山东嘉泰在手订单金额约为 20,517.65 万元人民
币（不含税）。

3、湖南博科瑞
湖南博科瑞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高铁、机车、地铁及磁浮等轨道交通领域制动材料的高科

技企业,公司以中南大学材料学科及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为支撑，将中南大学
在粉末冶金摩擦材料领域的优秀成果成功应用于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产业化项目。 在粉末冶金领域
多年理论积淀和产业化经验基础上， 深入创新研究， 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
品。 湖南博科瑞研制的动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环境适应强，摩擦系数稳定，制动效率高，对制动盘磨耗
低，使用寿命长，突破了高速列车制动闸片国产化技术瓶颈，制造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替代进口
闸片。

湖南博科瑞近三年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在手订单（不含税） 1,597.96 2,022.78 894.66

注：历史年度在手订单口径系按当年收入确认口径统计；截至复函日，湖南博科瑞在手订单金额
约为 298.52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二）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及变动情况、毛利率情况
1、香港通达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同比
变动

利润总额同比
变动

净利润同比变
动

2020
年度 145,522.07 36,252.81 33,852.13 39.20% -3.62% -7.32% 8.77%

2021
年度 114,546.40 23,214.86 19,238.52 44.33% -21.29% -35.96% -43.17%

2022
年度 42,075.94 -5,563.01 -5,259.58 32.17% -63.27% -123.96% -127.34%

注：上述资产组财务数据系香港通达模拟合并数据口径，已剔除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数据的影响。
2020年度、2021年度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受轨道交通客运量

减少的影响，整车主机厂较往年招标数量有所下降；2022 年度持续受宏观经济需求收缩、预期转弱对
轨道交通行业影响显著，轨道交通客运量减少，行业景气下滑，行业投资规模的下降、下游客户需求放
缓以及项目招标、交付进度的延迟对香港通达资产组业务的开展产生较为不利影响。

2021年度毛利率水平较 2020年度有较大提升，主要是因为香港通达将资源向毛利率更高的业务
倾斜。其中辅助电源系统及配件业务 2021年毛利率较 2020年增加 6.22%，检修系统业务 2021年毛利
率较 2020年增加 6.34%。 2022年度香港通达毛利率水平较 2021年度下降较多，主要是因为产品交付
数量大幅下滑使得固定成本分摊增加和部分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以及运输成本上涨所致。

2、山东嘉泰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同比
变动

利润总额同比
变动

净利润同比变
动

2020
年度 56,696.59 26,537.29 22,738.19 54.80% 18.31% 40.13% 39.61%

2021
年度 68,057.66 30,331.90 26,026.97 51.64% 20.04% 14.30% 14.46%

2022
年度 13,033.56 198.37 358.56 37.68% -80.85% -99.35% -98.62%

（下转 C50 版）


